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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

报告 
 

本报告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

本报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来源于发行人提供资料以及对外公布的《新乡平原示范区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天风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天风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代码 152339.SH、1980363.IB 
2、债券简称 19 平原债、19 新乡平原债 

3、债券名称 2019 年河南省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4、发行日 2019 年 12 月 3 日 
5、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3 日 
6、债券余额 4 亿元 
7、利率（%） 6.50 

8、债券期限 
7 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第 3 年、第 4 年、

第 5 年、第 6 年、第 7 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00%、

20.00%、20.00%、20.00%、20.0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9、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期末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第 3 至第 7 个计息年度

每年分别偿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20.00%。偿还本金时，

本金按照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

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

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

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在第 3 至第 7 个计息

年度，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



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

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0、挂牌转让场

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 

11、投资者适当

性安排 

本期债券采取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

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二、本次重大事项情况 

天风证券作为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2019 年河南省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

报告如下： 

（一）原中介机构情况 

1、名称：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22 层 A24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376569XD 

4、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

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相关报告；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审计业务；代理记账；房屋租赁；税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5、履职情况：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

行人提供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服务。 

（二）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行职责时间 

因发行人内部管理需要，发行人选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发行人 2022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此次变更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生效，原审计机构同步停止

履职。 

2、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已经发行人内部决议，符合发行人公司

章程的规定。 

3、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执业资格、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

查或行政处罚情况，或者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 

新任中介机构基本信息如下： 

（1）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301173Y 

（4）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

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

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文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名称 

行政监管措

施机关 

行政监管措

施日期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黑龙江监管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2]1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

会计师解乐、李家忠采取行

政处罚的决定 

黑龙江监管

局 
2022-8-22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3]1 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3]4 号 

关于对王锋革、孙有航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3]5 号 

关于对刘彩虹、朱瑞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经确认，上述行政处罚不影响该所相应执业资格。 

4、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如有） 

发行人已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业务

合同，约定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5、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相关业务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新任中介机构即履行职责。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变更前后审计机构工作的移交办理已经完

成。发行人认为，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

范围，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天风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

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予以披露，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平原示范区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签

章页）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